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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5）苏 0507 破 40 号之一

申请人：苏州如日照明器材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5 年 9 月 3 日，苏州如日照明器材有限公司管理人江苏

圣益律师事务所向本院提出申请，称其制作的《苏州如日照明器

材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

过，请求本院裁定认可。

本院查明：2025 年 8 月 14 日，苏州如日照明器材有限公司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对苏州如日照明器材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进行表决。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中，共有 4 家债权人

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人数（4 人）的 100%，其代

表的债权额占有表决权债权总额的 100%。本次债权人会议的决

议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过半数通过，并且其所代表的

债权额占有表决权债权总额的二分之一以上，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六十四条规定，《苏州如日照明器材有限公

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表决通过。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

三条的规定，破产财产应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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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法律规定顺序清偿，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

的，按照比例分配；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管理人拟订的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应当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通过。本案中，管理人提

请认可的《苏州如日照明器材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确

定了破产财产分配规则，已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程序合法。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三

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认可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过的《苏州如日照明器材有限公司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本裁定作出后立即生效。

审 判 长 魏丽玲

审 判 员 骆莹莹

审 判 员 丁雯雯

二○二五年九月八日

法 官 助 理 毕明宇

书 记 员 周 慧

附：《苏州如日照明器材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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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苏州如日照明器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各位债权人：

苏州如日照明器材有限公司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申请人吴江市中

新塑业管材厂向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提出破产清算申请，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5

月 27 日作出（2025）苏 0507 破申 46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如日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并于同日

作出（2025）苏 0507 破 40 号决定书，指定江苏圣益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管理人在接受指定后，在法院的监督指导下勤勉尽职地履行了管理人职责，现管理人拟定破

产财产的变价方案如下：

一、分配原则

本次分配遵循公平、公正、有序的原则，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进行分配。

二、分配方式

本方案采用以货币形式一次分配的方式，此后管理人追回或发现的破产财产，根据本方案规

定追加分配。

三、参加破产财产分配的债权情况

截至 2025 年 8 月 1 日，经管理人审核并确认的债权金额为 942207.8 元，其中税务债权为

335415.5 元，普通债权为 604192.3 元，劣后债权为 2600 元。

最终参与本次分配的债权人及债权金额以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无异议债权裁定为

准。

四、破产财产总额

经管理人调查，目前如日公司无可供分配的财产。

五、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

（一）破产费用：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发生的破

产案件的诉讼费用；管理、变价和分配债务人财产的费用；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报酬和聘用

工作人员的费用为破产费用，《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因管理人或债务人请求对方当事人履

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所产生的债务等为共益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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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案已产生的破产费用 875 元，具体如下：

（1）刻章费用 155 元；

（2）办公费用(邮寄费)120 元；

（3）公告费 350 元；

（4）遗失登报费用 150 元；

（5）管理人账户开户费用 100 元。

2、预计后期需要支付的破产费用有：邮寄费用、诉讼费用及律师代理费（每件 1000 元，有

回收款时收取）、破产案件受理费、管理人办理公司工商、税务注销等费用。

3、管理人报酬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第 2 条，人民法院应根

据债务人最终清偿的财产价值总额，在以下比例限制范围内分段确定管理人报酬：（1）不超过一

百万元（含本数，下同）的，按 12%确定；

（2）超过一百万元至五百万元的部分，按 10%确定；

（3）超过五百万元至一千万元的部分，按 8%确定；

（4）超过一千万元至五千万元的部分，按 6%确定；

（5）超过五千万元至一亿元的部分，按 3%确定；

（6）超过一亿元至五亿元的部分，按 1%确定；

管理人对担保权人收取的报酬，由管理人与担保权人协商确定，不能协商一致的，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第 13 条的规定处理。

确认收取管理人报酬时间为破产财产最后分配之前一次性收取。

（二）共益债务：本案暂无共益债务。

六、破产财产分配的顺序、比例和金额

（一）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的分配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发生的破产案件的诉讼费用；

管理、变价和分配债务人财产的费用；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报酬和聘用工作人员的费用为破

产费用，《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因管理人或债务人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

的合同所产生的债务等为共益债务。各项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依《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之

规定，由破产财产随时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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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破产债权的分配

扣除破产费用和公益债务后，依《企业破产法》第 113 条规定的顺序清偿:

1、第一顺序：职工债权；

2、第二顺序：税务债权、社保债权；

3、第三顺序：普通债权。

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同一顺序债权的，按照比例分配。

如存在待定债权，将预留分配资金。

七、破产财产分配实施办法

（一）分配方式以货币形式进行分配，由管理人根据各债权人提供的银行账户（提供的银行

账户必须是债权人名下自有账户），实施转账支付，如果债权人账户信息有变动的，应在受领分配

前向管理人提交新的信息。

（二）分配步骤

1、召开债权人会议对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表决通过，并由管理人申请法院裁定认可。如果第一

次表决未获通过的，由管理人再次组织第二次表决，经第二次表决仍未通过的，由人民法院裁定。

2、《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经法院裁定认可后，由管理人执行，管理人按《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制作《财产分配实施方案》，后向债权人公示并按《破产财产分配实施方案》执行，不再另行提请

债权人会议表决。

3、后续可能收回的追缴出资的款项仍按照第二条规定执行。

（三）分配提存处置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管理人应当提

存。债权人自最后分配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领取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管理人将提

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在上述期限内不提供或提供错误的账户信息，导致无法收到管理

人分配额的均视为不受领，不受领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

（四）后续收回财产的分配问题

管理人在本方案表决通过后如追收回或发现新的可供分配财产的，管理人将在扣除相关破产

费用后按照本方案确定的分配规则进行补充分配，不再召开债权人会议进行表决。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自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二年内，如发现应当追

回的财产或可供分配的其他财产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按照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进行追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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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如财产数量不足以支付分配费用的，不再进行追加分配，由人民法院将其上交国库或破产基

金。

以上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请债权人会议予以审议并表决。

苏州如日照明器材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5 年 8 月 14 日


